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乐歌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

构，针对贵所下发的《关于对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

板关注函〔2021〕第 1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提及的需保荐机构核实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 

问题 2、《关于对联营企业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公司拟向关

联方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东置业”）有偿提供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用于浙东置业南部办公楼的建设。 

（1）请补充披露本次财务资助的原因、必要性、合规性和公允性，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用途项目的进展情况，浙东置业未通过其他渠道融资的原因，财务

资助金额、期限、收取资金占用费的标准和依据，被资助对象或第三方是否就

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其他股东是否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及

原因，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资金变相流入房地产领域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对上述

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公司拟向浙东置业提供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宁

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启动“浙东置业南部办公楼”项目，需要股东进一步增加投

入，以满足浙东置业工程款支付需要。 

根据浙东置业公司章程约定，其设立目的仅限于宁波市南部商务区三期 B



地块中 B4 地块项目的开发及物业管理。根据规划，项目拟建一栋 13 层写字楼，

地上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金额约 1.12 亿元。因此，公司与宁

波浙东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福士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一起设立项目公司合作开

发南部商务区三期 B 地块中的 B4 地块项目。公司参与投资浙东置业，主要是为

满足自身办公场所的需求，提前锁定南部商务区内较好的物业资源。公司目前租

赁位于南部商务区金东大厦约 10,00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及孵化园 2,000 平方米

的办公场所，用于营销部门、工业设计中心、信息中心、董秘办、法务部、财务

部及人事部等办公，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及人员增长，现有租赁场所未来将难以满

足公司的办公需求。同时，公司看好南部商务区的地段优势和发展潜力，其有利

于吸引优秀的研发及营销人才。 

截止 2020 年底浙东置业所经营“浙东置业南部办公楼”项目，地下桩基及

地下室工程已全部完工，地上建筑工程目前处于施工准备阶段，预计 2021 年 3

月初开工，2022 年初完工。浙东置业南部办公楼项目主要系为乐歌股份、宁波

浙东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福士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建设办公楼，成立时间较短

且尚无日常经营性业务，目前难以通过其他外部融资方式筹措资金，因此本次三

家股东单位按比例向浙东置业提供借款；待项目推进后，项目公司有能力对外融

资的情况下，由项目公司以自身名义进行对外融资归还股东借款。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

联营企业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会项乐宏、姜艺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项目主要系公司与宁

波浙东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福士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合资建设办公楼，项目预

计 2022 年初建成，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益扩张的人员办公需求，不存在上市公

司资金变相流入房地产领域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具有合规性。 

根据浙东置业的公司章程、出资协议、规划等，该公司设立目的仅限于开发

南部商务区三期 B 地块中的 B4 地块项目，预计投资总额约 1.12 亿元。本次借

款前，各股东已按持股比例共出资金额 5,000 万元，其中公司按持股比例 30%



出资 1,500 万元。根据预计投资总额，剩余需投资金额约为 6,200 万元，根据目

前实际情况剩余还需 6,700 万元，经各方协商，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公司根据持股比例需提供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借款期限预计

为 2 年，主要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被资助对象或第三方未就本次财务资

助事项提供担保，具有公允性。 

综上所述，本次乐歌股份拟向浙东置业提供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主要系

公司联营企业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启动“浙东置业南部办公楼”项目，需要股

东进一步增加投入，以满足浙东置业工程款支付需要，具有必要性、合规性和公

允性。 

保荐机构核查方式： 

1、访谈乐歌股份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2、取得乐歌股份、宁波浙东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福士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与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拟签订的借款协议样本，分析主要条款合规性、公允

性； 

3、查阅本次向联营企业增资事项的董事会、监事会决策文件； 

4、取得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5、取得乐歌股份与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相关协议； 

6、网络查询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股东的股权结构及工商档案； 

7、实地走访确认“浙东置业南部办公楼”项目投资建设进度。 

通过以上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乐歌股份拟向浙东置业提供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具有必要性、合规性和公允性。 

（3）公司同日披露拟投资 100 亿元建设乐歌智慧大健康西部产业园项目，

公司未来存在大额资本性支出与融资需求，请结合公司未受限货币资金、带息

债务偿还安排、现金流量水平等补充说明进行财务资助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根据投资计划，“乐歌智慧大健康西部产业园项目”将于 2023 年开始投产，

投产前固定资产投入 10 亿元。项目投产前的固定资产投入主要通过公司自有资

金、商业银行项目贷款形式解决。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约 8 亿元，其中未受限货币资金约

4 亿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约 16.75 亿元，其中已使用约 8.82 亿元（6.6 亿元将

于 2021 年到期，1.81 亿元将于 2022 年及以后到期），剩余约 7.93 亿元可用。 

2021 年广西投资 1 亿元，同时公司有 6.6 亿短期借款到期，届时资金来源

安排如下：未受限货币资金 4 亿，加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可以覆盖；2020 年 1-9

月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1.29 亿；因为跨境电商销售增幅较大、先收款后发货的

业务模式，预计 2021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仍将保持 100%以上的增长； 

2022 年-2023 年项目主要投资 9 亿，通过项目贷款形式。30%的自有资金

通过 2022 年-2023 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覆盖；70%部分由商业银行的专项项

目贷款解决。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1.9 亿元。预计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于 2021 年内发行完成，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会得到较大优化，净资产规模将大幅上升。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下降和净资产

规模的提升，公司预计银行授信额度将提升至 30 亿元。除此以外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3.58 亿元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和保障公

司日常经营以及各项投资计划顺利开展的资金需求。 

本次公司向浙东置业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金额较小，且预计借款利息将高

于公司短期借款成本，本次财务资助具有合理性，不会对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保荐机构的核查方式： 

1、查阅了乐歌股份《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取得了 2020 年 9 月末货币资金明细、短期借款明细，并取得了公司有

息负债相关合同资料； 

3、查阅公司乐歌智慧大健康西部产业园项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相

关文件； 

4、访谈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5、取得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6、取得乐歌股份与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相关协议； 

7、网络查询宁波浙东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股东的股权结构及工商档案。 

通过以上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拟向浙东置业借款人民币 2,000 万

元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5）请补充披露公司截至回函日累计对外提供担保及财务资助情况，请保

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回函日，公司不存在累计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的情形。 

保荐机构核查方式： 

1、访谈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取得公司征信报告，了解发行人是否存在对外担保、财务资助情况； 

3、查阅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文件； 

4、查阅公司上市以来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文件。 

通过以上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不存在累计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注函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荐代表人：张征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荐代表人：水耀东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